
13􀰙要聞
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

責任編輯責任編輯：：呂文光呂文光 曾慶業曾慶業 美術編輯美術編輯：：劉國光劉國光兩會
2018

王晨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摘要）
第三十二條 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

代表』 重要思想指引下」 修改為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 重
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 ； 「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修改
為 「健全社會主義法治」 ；在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前增寫 「貫徹新發展理念」 ； 「推動物質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修改為 「
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
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第三十三條 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 修改為 「在長期的革命、
建設、改革過程中」 ； 「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
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修改為 「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
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
的愛國統一戰線。」

第三十四條 憲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 「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
將繼續加強。」 修改為： 「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

第三十五條 憲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
」 修改為 「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 ；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
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
原則」 後增加 「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 ； 「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
文化的交流」 修改為 「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三十六條 憲法第一條第二款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後增寫一句
，內容為：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第三十七條 憲法第三條第三款 「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
，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修改為： 「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
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第三十八條 憲法第四條第一款中 「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
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關係。」 修改為： 「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
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係。」

第三十九條 憲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中 「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
主義的公德」 修改為 「國家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
社會主義的公德。」

第四十條 憲法第二十七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 「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
公開進行憲法宣誓。」

第四十一條 憲法第六十二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 中增加一項，作為第七項 「
（七）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 ，第七項至第十五項相應改為第八項至第十六項。

第四十二條 憲法第六十三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下列人員」 中增加一項，作為第四
項 「（四）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 ，第四項、第五項相應改為第五項、第六項。

第四十三條 憲法第六十五條第四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
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 修改為：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
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

第四十四條 憲法第六十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 中第六項 「（六
）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修改為 「（六）監督國
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增加一項，
作為第十一項 「（十一）根據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的提請，任免國家監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
第十一項至第二十一項相應改為第十二項至第二十二項。

第四十五條 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修改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
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第四十六條 憲法第八十九條 「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 中第六項 「（六）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
和城鄉建設」 修改為 「（六）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生態文明建設」 ；第八項 「（八）
領導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監察等工作」 修改為 「（八）領導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
政等工作。」

第四十七條 憲法第一百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它們的常務
委員會，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牴觸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
律規定制定地方性法規，報本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

第四十八條 憲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二款中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並且有權罷
免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修改為：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
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監察委員會主任、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第四十九條 憲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三款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
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 修改為：「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

第五十條 憲法第一百零四條中 「監督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修改為
「監督本級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第五十一條 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款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管
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
、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發布決定和命令，任免、培訓、考核和獎懲
行政工作人員。」 修改為：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管理本行政區域內
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
法行政、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發布決定和命令，任免、培訓、考核和獎懲行政工作人員。」

第五十二條 憲法第三章 「國家機構」 中增加一節，作為第七節 「監察委員會」 ；增加五條，
分別作為第一百二十三條至第一百二十七條。內容如下：

第七節 監察委員會
第一百二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監察委員會是國家的監察機關。
第一百二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員若干人。
監察委員會主任每屆任期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連續任職不

得超過兩屆。
監察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權由法律規定。
第一百二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是最高監察機關。
國家監察委員會領導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上級監察委員會領導下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條 國家監察委員會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

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和上一級監察委員會負責。
第一百二十七條 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

的干涉。
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

相制約。
第七節相應改為第八節，第一百二十三條至第一百三十八條相應改為第一百二十八條至第一百

四十三條。

（新華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
（摘要）

關於憲法修改的基本考慮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3月5日向十三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
）》的說明時說，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
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
次強調，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
要堅持依憲執政。憲法修改，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全局和戰略高度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

第一，我國現行憲法是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時代發展
要求的好憲法，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根本法
治保障，必須堅決維護、長期堅持、全面貫徹。

我國現行憲法是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
策、於1982年12月4日由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並公布施行的
。再往前追溯，1982年憲法是對1949年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的繼承和發展。

我國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
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鬥爭和根本成就，確立了工人
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確定了國家的根本任務、領
導核心、指導思想、發展道路、奮鬥目標，規定了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
自治制度，規定了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尊重和
保障人權原則，等等，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

30多年來的發展歷程充分證明，我國憲法有力堅持了中國共
產黨領導，有力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有力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進程，有
力維護了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是符合國情、符合實
際、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好憲法，是充分體現人民共同意志、充
分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充分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好憲法，是推動
國家發展進步、保證人民創造幸福生活、保障中華民族實現偉大
復興的好憲法，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經受住各種困難和風險考驗、
始終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根本法治保障。我國憲法
確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則和規則，確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針，具有
顯著優勢、堅實基礎、強大生命力，必須長期堅持、全面貫徹。

第二，憲法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吸納新經驗、確認新成果
、作出新規範，才具有持久生命力。

1982年憲法公布施行後，根據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的實踐和發展，在黨中央領導下，全國人大於1988年、
1993年、1999年、2004年先後4次對1982年憲法即我國現行憲法的
個別條款和部分內容作出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共通過
了31條憲法修正案。

總的看，4次憲法修改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
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發展成果。通過4次憲法修改，我國憲
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緊跟時代步伐，不斷與時俱進
，有力推動和保障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有力推動和加強了我國
社會主義法治建設。

回顧我國憲法制度發展歷程，我們愈加感到，我國憲法同黨
和人民進行的艱苦奮鬥和創造的輝煌成就緊密相連，同黨和人民
開闢的前進道路和積累的寶貴經驗緊密相連。我國憲法必須隨着
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完善發展。
這是我國憲法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一條基本規律。由憲法
及時確認黨和人民創造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以更好發揮憲法
的規範、引領、推動、保障作用，是實踐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三，根據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形勢新
實踐，在總體保持我國憲法連續性、穩定性、權威性的基礎上，
有必要對我國憲法作出適當的修改。

自2004年憲法修改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又有了許多重要發展
變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
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
籌推進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形成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戰略，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在新的歷史起點
上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重大戰略部署，提
出了一系列重大政治論斷，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確定了新的奮鬥目標，對黨和國家事
業發展具有重大指導和引領意義。

在黨的十九大文件起草和形成過程中，在全黨全國上下學習
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過程中，都有許多單位和同志提出，應該根
據黨的十九大精神對我國現行憲法作出必要的修改完善，把黨和
人民在實踐中取得的重大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成果通
過國家根本法確認下來，使之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遵循，成
為國家各項事業、各方面工作的活動準則。

黨中央決定對憲法進行適當修改，是經過反覆考慮、綜合方
方面面情況作出的，目的是通過修改使我國憲法更好體現人民意
志，更好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更好適應推進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這對於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
精神、廣泛動員和組織全國各族人民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偉大勝利而奮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關於憲法修改的總體要求和原則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在作說明時說
，憲法修改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活動和重大立法活動，必須在
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進行。黨中央確定的這次憲法修改的總體
要求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
精神，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
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
一，把黨的十九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特別是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國家根本法，體現黨和國
家事業發展的新成就新經驗新要求，在總體保持我國憲法連續性
、穩定性、權威性的基礎上推動憲法與時俱進、完善發展，為新
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
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憲法保障。

貫徹和體現上述總體要求，這次憲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則。
一是堅持黨對憲法修改的領導。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定不移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把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貫穿於憲法修改全過程，確保憲法
修改的正確政治方向。

二是嚴格依法按程序推進憲法修改。憲法第六十四條對憲法
修改作出了明確規定。在黨中央領導下，通過歷次憲法修改實踐
，已經形成了符合憲法精神、行之有效的修憲工作程序和機制。
先形成《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草案）》，經
黨中央全會審議和通過；再依法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
案（草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和
通過。

三是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凝聚共識。憲法修改關係全局，影
響廣泛而深遠，既要適應黨和人民事業發展要求，又要遵循憲法
法律發展規律。做好憲法修改工作，必須貫徹科學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的要求，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凝聚共識，注重從政
治上、大局上、戰略上分析問題，注重從憲法發展的客觀規律和
內在要求上思考問題。

四是堅持對憲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我國現行憲法是一
部好憲法。對各方面普遍要求修改、實踐證明成熟、具有廣泛共
識、需要在憲法上予以體現和規範、非改不可的，進行必要的、
適當的修改；對不成熟、有爭議、有待進一步研究的，不作修改
；對可改可不改、可以通過有關法律或者憲法解釋予以明確的，
原則上不作修改，保持憲法的連續性、穩定性、權威性。

形成中央修憲建議草案稿和憲法修正案（草案）的過程，很
好貫徹和遵循了黨中央確定的上述總體要求和原則。

關於中央修憲建議和憲法
修正案（草案）的形成過程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在作說明時說
，2017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
啟動憲法修改工作，對憲法適時作出必要修改。為此，決定成立
憲法修改小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開展工作，由張
德江同志任組長，栗戰書、王滬寧同志任副組長，黨中央、全國
人大、國務院有關單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有關
方面的負責同志參加。

根據黨中央對憲法修改的部署，2017年11月13日，黨中央發
出徵求對修改憲法部分內容意見的通知，請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
在精心組織討論、廣泛聽取意見的基礎上提出憲法修改建議。各
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共提交書面報告118份。受黨中央委託，中央統
戰部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
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經過梳理，各地區各部門
各方面共提出修改意見2639條。憲法修改小組認真貫徹黨的十九
大精神和黨中央確定的總體要求和原則，深入研究、扎實工作，
在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經反覆修改形成了中
央修憲建議草案稿。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分別審議了中央修
憲建議草案稿。12月12日，根據黨中央決定，中央辦公廳發出通
知，就中央修憲建議草案稿下發黨內一定範圍徵求意見。各地區
各部門各方面反饋書面報告118份，共提出修改意見230條。黨中
央還以適當方式徵求了黨內部分老同志的意見。

12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當面聽
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
和建議。黨外人士提交了書面發言稿10份。

2018年1月2日至3日，根據黨中央安排，張德江同志主持召開
4場座談會，分別聽取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黨委（黨組）負責
同志、智庫和專家學者、各省區市人大常委會黨組負責同志對中
央修憲建議草案稿的意見和建議。與會同志提交書面材料52份。

從徵求意見的情況看，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堅決擁護黨中央
關於憲法修改的決策部署，一致認同這次修改憲法的總體要求和
原則，完全贊成中央修憲建議草案稿，認為中央修憲建議草案稿
總體上已經成熟。一致認為這次憲法修改充分體現了黨的領導、
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體現了黨的主張與人民意志
有機統一，對推動憲法與時俱進、完善發展，為新時代堅持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有力憲法保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致贊成把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
入憲法序言部分；一致贊成把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寫進憲法第一章《總綱》條文部分；一致贊
成對國家主席任期作出新的規定；一致贊成在憲法第三章《國家
機構》中增加一節 「監察委員會」，就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
級監察委員會的性質、地位、名稱、人員組成、任期任屆、領導

體制、工作機制等作出規定；一致贊成對憲法序言和條文部分作
出的其他修改，包括充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第二
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容，完善依法治國
和憲法實施舉措，充實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歷程的內容，
充實愛國統一戰線和民族關係的內容，充實對外政策方面的內容
，增加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增加設區的市制定地方
性法規的規定，等等。

對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憲法修改小組認真匯
總梳理，逐條進行研究，對中央修憲建議草案稿作出進一步修改
完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審議了修改
後的中央修憲建議草案稿。

2018年1月18日至1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
次全體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
議》，習近平總書記作了重要講話，張德江同志就建議草案向全
會作了說明。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中國共
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1月29日至30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第三十二次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憲法修改小組副組長栗戰書同志受中共
中央委託，就中央修憲建議向常委會作了說明。會議討論了中央
修憲建議，一致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憲法修改工作的決策部
署，一致贊同黨中央確定的這次憲法修改的總體要求和原則，一
致認為中央修憲建議是成熟的。受委員長會議委託，全國人大常
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以中央修憲建議為基礎，擬訂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議案》
；經會議審議和表決，決定將憲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十三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

關於憲法修正案（草案）的具體內容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在作說明時說
，憲法修正案（草案）提出，對我國現行憲法作出21條修改，其
中11條同設立監察委員會有關。具體修改內容如下。

（一）確立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憲法修正案（草案）將
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
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為 「在馬克思列寧
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
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同時，
在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前增寫 「貫徹新發展理念」。主要考
慮是：科學發展觀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
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黨的十八大黨
章修正案已經將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
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
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
南，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
性變革的根本理論指引，其政治意義、理論意義、實踐意義已被
實踐所充分證明，在全黨全國人民中已經形成高度共識。黨的十
九大黨章修正案已經將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在憲法中把科學
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在一起，
確立其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國各族人
民的共同意願，體現了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明確了全黨
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具有
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黨的十八大
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
結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
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把 「新發展理念」寫入憲法，有
利於從憲法上確認這一重要理論成果，更好發揮其在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對我國
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導作用。

（二）調整充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第二個百
年奮鬥目標的內容。憲法修正案（草案）將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
中 「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
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改為 「推動物質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
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此相適應，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
三節第八十九條第六項 「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後面
，增加 「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容。主要考慮是：從物質文明、政
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到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
識的深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豐富和完善。
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黨的十九大確立的奮鬥目標。作這樣
的修改，在表述上與黨的十九大報告相一致，有利於引領全黨全
國人民把握規律、科學布局，在新時代不斷開創黨和國家事業發
展新局面，齊心協力為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三）完善依法治國和憲法實施舉措。憲法修正案（草案）
將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 「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修改為 「健全社
會主義法治」。主要考慮是：從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到健全社會主
義法治，是我們黨依法治國理念和方式的新飛躍。作這樣的修改
，有利於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加快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
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同時，在憲
法第一章《總綱》第二十七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 「國家工
作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法宣誓。」主要考慮
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於2015年7月1日通過了關於
實行憲法宣誓制度的決定，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又作了修訂，
將憲法宣誓制度在憲法中確認下來，有利於促使國家工作人員樹
立憲法意識、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命，也
有利於彰顯憲法權威，激勵和教育國家工作人員忠於憲法、遵守
憲法、維護憲法，加強憲法實施。

（四）充實完善我國革命和建設發展歷程的內容。憲法修正
案（草案）將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
中」修改為 「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將憲法序言
第十二自然段中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
不開的」修改為 「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
支持分不開的」。作這些修改，黨和人民團結奮鬥的光輝歷程就
更加完整。

（五）充實完善愛國統一戰線和民族關係的內容。憲法修正
案（草案）將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 「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
、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
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修改為 「包括全體社會主義
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
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
戰線」。主要考慮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已經成為
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最大公約數。實現中國夢，需要凝聚各方
面的力量共同奮鬥。只有把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
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都團結起來、凝聚起來，實現中國夢才能
獲得強大持久廣泛的力量支持。將憲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 「平
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
」修改為 「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
將繼續加強。」與此相適應，將憲法第一章《總綱》第四條第一
款中 「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關係」修改為 「維
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係」。主要考慮是：鞏固
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是黨的十八大以
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覆強調的一個重要思想。作這
樣的修改，有利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

（六）充實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內容。憲法修正案（草案）
在憲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
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後增加 「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
利共贏開放戰略」；將 「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的
交流」修改為 「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這樣的修改，有利於正確把握國際形
勢的深刻變化，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統籌
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為我國發展拓展廣
闊的空間、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
展作出更大貢獻。

（七）充實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的內容。憲法修
正案（草案）在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第二款 「社會主義制
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後增寫一句，內容為 「中國
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主要考慮是：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是國家的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
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的最大優勢。憲法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角度對堅持和加
強黨的全面領導進行規定，有利於在全體人民中強化黨的領導意
識，有效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工作全過程和各方面，確保黨和
國家事業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

（八）增加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憲法修正案（

草案）將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二十四條第二款中 「國家提倡愛
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修改為 「
國家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
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主要考慮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着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
。作這樣的修改，貫徹了黨的十九大精神，有利於在全社會樹立
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
共同思想道德基礎。

（九）修改國家主席任職方面的有關規定。憲法修正案（草
案）將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七十九條第三款 「中華人民共
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中 「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刪去。主
要考慮是：這次徵求意見和在基層調研過程中，許多地區、部門
和廣大黨員幹部群眾一致呼籲修改憲法中國家主席任職期限的有
關規定。黨的十八屆七中全會和黨的十九大召開期間，與會委員
代表在這方面的呼聲也很強烈。大家一致認為，目前，黨章對黨
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憲法對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都沒有作出 「連續任職不得超過
兩屆」的規定。憲法對國家主席的相關規定也採取上述做法，有
利於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有
利於加強和完善國家領導體制。

（十）增加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規定。憲法修正案（
草案）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一百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
款：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它們的常務委員會，在不同憲
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牴觸的前提
下，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制定地方性法規，報本省、自治區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增加這一規定，有利於設區的
市在憲法法律的範圍內，制定體現本行政區域實際的地方性法規
，更為有效地加強社會治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利於規範
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行為。

（十一）增加有關監察委員會的各項規定。為了貫徹和體現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精神，為成立監察委員會提供憲法依據
，憲法修正案（草案）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六節後增加
一節，作為第七節 「監察委員會」，就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
級監察委員會的性質、地位、名稱、人員組成、任期任屆、領導
體制、工作機制等作出規定。與此相適應，還作了如下修改。（1
）將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三條第三款中 「國家行政機關、審判
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修改為 「國家行政機關
、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2
）將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六十五條第四款 「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
檢察機關的職務。」修改為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
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
的職務。」（3）將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一百零三條第三款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

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修改為 「縣級
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
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4）在
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六十二條第六項後增加一項，內容為
「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在憲法第六十三條第三項後增加

一項，內容為 「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在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六
項中增加 「國家監察委員會」；在第十項後增加一項，內容為 「
根據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的提請，任免國家監察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5）將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一百零一條第二款中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人民

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修改為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
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監察委員會主任、本級人
民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將憲法第一百零四條中
「監督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修改為 「

監督本級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6）刪去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八十九條第八項 「領導
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監察等工作」中的 「和監察」。
刪去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款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
法律規定的權限，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
、衛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
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中的 「監察」。作
上述修改，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成果
，貫徹了黨的十九大關於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部署，也反映
了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後，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
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職權的新變化以及工作的新要求。

關於憲法修正案（草案），這裏還需要說明的是，我國現行
憲法即1982年憲法公布施行後，全國人大先後4次作出修正，共通
過31條憲法修正案，31條憲法修正案單獨排序。其中，1988年修
正案2條，即第一條和第二條；1993年修正案9條，即第三條至第
十一條；1999年修正案6條，即第十二條至第十七條；2004年修正
案14條，即第十八條至第三十一條。因此，現在提請本次會議審
議的憲法修正案（草案），從第三十二條起排列條序，共21條憲
法修正案，即第三十二條至第五十二條。

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央修憲建議和憲法修正案（草案）形成
過程中，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就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經
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外交
工作、國防和軍隊建設、國家安全、港澳台工作、黨的建設等提
出了很多很好的修改意見和建議，現在憲法修正案（草案）提出
的修改雖然不多，但覆蓋面寬、覆蓋率高，修改內容在黨內外具
有廣泛的高度的共識。除此之外，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還提出了
不少修改意見和建議。對每一條意見和建議，黨中央都責成憲法
修改小組作了認真研究和考慮。這次憲法修改，黨中央確定的原
則是對憲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非改不可的進行必要的、適
當的修改。有些修改意見和建議，黨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文件
、中央全會文件、黨中央和國務院文件、有關法律法規已經明確
規定和全面闡述的，這次就不再在憲法中表述了。有些修改意見
和建議，將來可以通過制定和修改有關法律、行政法規來解決，
可以通過憲法解釋或者在有關法律案說明、回應性文件中作進一
步明確和澄清。有些修改意見和建議，則需要對深化相關領域改
革作出決策部署、經過實踐檢驗後再考慮完善憲法有關規定。

2月28日，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深化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方案》提出，將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更名為 「全國人
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上述調整涉及憲法第七十條中法律委員
會名稱的規定。根據黨中央精神，將這個問題在本次會議審議憲
法修正案（草案）時一併考慮。

（新華社）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兼秘書長王晨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 中新社

▼

三
月
五
日
，
十
三
屆
全
國
人
大
一
次
會
議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會
堂
開
幕
。
這
是
代
表
們
在
唱

國
歌

新
華
社


